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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26）

有關公眾持股量之公告

豐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於本公告日
期，本公司公眾持股量約為22.17%，已低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8.08(1)(a)條所訂明的由公眾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總額之25%（「最低規定百分比」）。

背景

本公司宣佈，本公司注意到，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其中一名控
股股東（「控股股東」）Masterveyor Holdings Limited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80,070,000

股本公司股份（「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01%。因此，控股股東於本公
司的股權權益由 56.08%增至62.09%（「持股增加」）。考慮到持股增加（約62.09%）及
Gentle Soar Limited（「Gentle Soar」）持有的約 209,720,000股股份（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約15.74%）的總權益，自二零二四年七月起，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約為22.17%。此
水平低於上市規則第8.08(1)(a)條所訂明的最低規定百分比。據此，自二零二四
年七月二十七日起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8.08條項下的
公眾持股量規定。

本公司認為，最低規定百分比出現不足，主要由於無意間忽略上市規則第 8.24

條（「第8.24條」）。具體而言，本公司將Gentle Soar視為公眾人士，並自持股增加後
將其股份計入公眾持股量，理由如下：(i)Gentle Soar並非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單
一最大股東；(ii)Gentle Soar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控股股東、其他主要股
東、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iii)Gentle Soar並未於董
事會中擁有任何代表；及 (iv)Gentle Soar未曾參與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之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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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低於最低規定百分比，惟基於本公告日期每股股份
收市價0.181港元，公眾持有的股份市值約為 53.4百萬港元。本公司認為股份仍
存在公開市場。

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補救措施

本公司謹此對其無意間忽略上市規則之規定深表遺憾。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及十三日之公告（「配售公告」），內
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配售事項」）。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所深
知、全悉及確信，本公司現有股權架構及配售事項完成後對本公司股權架構的
影響（須待配售事項完成，並假設所有配售股份均獲悉數配售，且於根據配售
事項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前，本公司股權架構並無其他變動）載列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期 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

股份數目 百分比 股份數目 百分比

股東

Masterveyor Holdings 

Limited 434,060,000 32.59 434,060,000 27.16

Wodafeng Ltd 392,940,000 29.50 392,940,000 24.58

Gentle Soar Limited 209,720,000 15.74 209,720,000 13.12

承配人 – – 266,400,000 16.67

其他公眾股東 295,280,000 22.17 295,280,000 18.47

總計 1,332,000,000 100.0 1,598,400,000 100.0

本公司認為，於配售事項完成後（假設所有配售股份均獲悉數配售，且於根據
配售事項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前，本公司股權架構並無其他變動），股份的公
眾持股量將由約22.17%增至約35.14%，從而恢復公眾持股量至上市規則所規定
的最低規定百分比。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就公眾持股量恢復事宜另行
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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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將實施下列補救措施，以防止任何潛在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並建
立機制以監察本公司公眾持股量，從而確保公眾持股量得以持續維持，補救措
施包括：

(a) 本公司將安排由外部律師事務所或合規公司向董事提供適當培訓，以確
保董事充分知悉相關規則規定；

(b) 本公司將每月審閱於聯交所網站所有與股份有關的權益披露表格；

(c) 本公司將審閱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每月發出的報告，以識別每月於本
公司股東名冊上登記的主要股東；及

(d) 本公司將要求董事每半年就其本人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於本公司股
份的權益變動作出聲明。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豐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吳建韶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建韶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余宏翔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伍頌慈女士、黃鎮華先生及任瑜女士。


